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６７４

股票简称：川投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０３３

号

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３

日召开了九届六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预案的提案报告》和《关于召开

２０１５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案报告》，相关决

议公告、股东大会召开通知公告和回购预案的公告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４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金融投资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披露。本次审议回购公司股份方案

的临时股东大会将于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９

日召开，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１

日。

现根据《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

的补充规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业务指引（

２０１３

年修订）》的相

关规定，将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的前一个交易日（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３

日）及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１

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情况公告如下：

１．

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３

日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１

四川省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２

，

２０１

，

１３１

，

５４４ ５０．００

２

北京大地远通

（

集团

）

有限公司

１８８

，

５９１

，

１９４ ４．２８

３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１６２

，

３１５

，

９８３ ３．６９

４

北京远通鑫海商贸有限公司

７１

，

２３７

，

２２２ １．６２

５

洪涛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９１

６

峨眉铁合金综合服务开发公司

３９

，

６６１

，

０３８ ０．９０

７

上海胤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２８

，

０３４

，

６６６ ０．６４

８

高瓴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ＨＣＭ

中国基金

２３

，

４１１

，

５４８ ０．５３

９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１９

，

９９８

，

９４９ ０．４５

１０

吕文杰

１５

，

８７９

，

４６７ ０．３６

２．

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１

日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１

四川省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２

，

２０１

，

５０８

，

１４８ ５０．０１

２

北京大地远通

（

集团

）

有限公司

１８８

，

５９１

，

１９４ ４．２８

３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１３１

，

６２４

，

９８３ ２．９９

４

北京远通鑫海商贸有限公司

７１

，

２３７

，

２２２ １．６２

５

洪涛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９１

６

峨眉铁合金综合服务开发公司

３９

，

６６１

，

０３８ ０．９０

７

上海胤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２８

，

０３４

，

６６６ ０．６４

８

高瓴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ＨＣＭ

中国基金

２３

，

４１１

，

５４８ ０．５３

９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２０

，

５４６

，

７９９ ０．４７

１０

吕文杰

１５

，

８７９

，

４６７ ０．３６

特此公告。

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５

日

证券简称：华意压缩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０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０５８

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购买公司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于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３

日以其公

司发放的

２０１４

年度业绩激励基金及自有资金，从二级市场购买公司股票，相关情况如下：

１

、购买人：总工程师吴景华先生。

２

、购买目的：根据公司《年度业绩激励基金实施方案》等相关规定，同时为增强投资者信心及公司前期

制定的维护股价稳定措施的相关安排，购买人以其激励基金和自有资金通过二级市场购买公司股票。

３

、购买方式：通过二级市场竞价购入。

４

、购买股份数量及比例：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３

日，公司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以其本人账户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证券交易系统买入公司股票，共计

１０

，

０００

股，占本公司目前总股本

５５９

，

６２３

，

９５３

股的

０．００１８％

。 具体情况如

下：

序

号

姓名 职务

上年末所持

本公司股份

数量

（

股

）

本次变动

前持股数

量

（

股

）

本次购买股

票日期

本次购买公

司股票数量

（

股

）

本次购买公

司股票的成

交均价

（

元

／

股

）

本次变动后的

持股数量

（

股

）

１

吴景华 总工程师

７３

，

６００ ７３

，

６００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３

日

１０

，

０００ ８．１７ ８３

，

６００

上述购买人上年末至本次变动前买卖公司股票情况：

（

１

）总工程师吴景华先生上年末至本次变动前未买卖公司股票。

５

、本次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购买公司股票的行为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１５

］

５１

号）及相关规定。 本次购买的股票将

按有关规定及其个人承诺进行锁定。

６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如下：

（

１

）本人承诺本次购买的公司股票在后续第一年内，不通过任何市场方式减持股票，第二年可根据法

律、法规规定减持其持有部分的

５０％

，第三年可根据法律、法规规定减持剩余的

５０％

。

（

２

）除遵守前述规定外，本人同时还承诺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等相关管理办法规范操作，包括但不限于：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

股份不得超过本人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不得将本人所持本公司股票在买入后

６

个月内卖出或者

在卖出后

６

个月内又买入；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所持公司股份等。

上述承诺符合公司前期制定的关于维护公司股价稳定措施的相关安排，具体详见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１

日公司

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的

２０１５－０４４

号公告。

７

、本次增持公司股票行为不会导致公司的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公司将继续关注董事、监事及高

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的有关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５

日

证券代码：

002065

证券简称：东华软件 公告编号：

2015-109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与儋州市人民政府签署投资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近日

,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与儋州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

:"

儋州市

"

）签署了《儋州市人

民政府与东华投资协议》

(

以下简称

"

投资协议

")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合作对方简介

儋州市位于海南岛的西北部，濒临北部湾，是海南省土地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县级市，也是海南西部

的经济、交通、通信和文化中心，全市

GDP

和人均

GDP

常年位居海南省前列。儋州市作为海南省新晋地级市，

产业结构急需调整优化，为加快儋州市信息产业发展，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支撑儋州市作

为海南西部中心城市，辐射东南亚重要基地的建设，儋州市政府大力支持当地科技创新公司业务，给予良

好的环境资源、完善的税收优惠和完备的市场项目支持等多方面优惠政策。

公司与儋州市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框架协议内容

甲方（以下简称甲方）

:

儋州市人民政府

乙方（以下简称乙方）

: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

（一）合作内容

1

、项目名称：东华儋州项目

2

、建设规模：本项目总投资

10

亿元（人民币，下同），公司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

3

、建设目标：公司在儋州注册独立法人子公司，未来五年内，投资不低于

10

亿元，人员规模不低于

500

人。

4

、具体内容：乙方将在儋州整合公司优势资源，东华互联网应用、教育产品研发、智慧城市产品研发、

高端网络设备生产、东南亚服务外包等业务，在基地建成的

5

年内，人员规模达到

500

人，成为公司在海南西

部的重要基地。 具体建设内容如下：

（

1

）东华互联网应用。 东华惠生活超级应用，面向全国建设惠生活社区服务。

（

2

）育产品研发。整合公司教育资源，研发面向智慧教育，远程教育智能产品，包括教育实验设备、智能

一体机设备、互动教学设备等。

（

3

）智慧城市产品研发。 公司在多地开展智慧城市顶层设计及各项落地工作，产品研发及市场空间巨

大，公司成立智慧城市研发中心，未来服务全国市场。

（

4

）高端网络设备生产。整合公司网络研发中心研发力量，建成新研发高端网络设备，包括流量管理设

备、安全设备、视频设备、存储设备等产品的生产中心。

（

5

）东南亚服务外包中心。 积极开拓东南亚市场，利用公司成熟解决方案，服务于东南亚市场，为其提

供多种

IT

服务与培训。

（二）双方权利义务

1

、甲方将优先考虑让乙方承接本辖区内信息化项目，以便作为乙方落户的先期支持。 同时协调对接医

疗、教育、市信息中心、交通、公安等领域的相关单位，协助乙方承接相关项目；并支持建设平安城市、远程

教育等项目。 上述项目资金一方面可由业主投入，也可由乙方投资，甲方购买服务。

2

、乙方在享受国家支持软件产业有关政策的同时，甲方将按照有关规定为乙方提供海南省政府关于

加快互联网产业发展意见中的所有政策支持，并且享有儋州市政府为发展互联网产业所有政策支持，且按

最优方案执行。

(

三

)

违约及争议解决

1

、乙方承诺在儋州注册资本金为

10000

万元的独立子公司， 建立海南西部研发基地及东南亚服务外

包中心。

2

、甲方承诺将为乙方提供本地信息化项目优先承接的权利。 在注册完成后两个月内，甲方将按照省、

市支持互联网产业发展的各项政策落实到位。

3

、甲、乙任何一方由于不可抗力造成的部分或全部不能履行本协议书条款的可不负任何责任。 遇有不

可抗力的一方，应在

24

小时内将事件的情况以信件或电报（邮件或传真）等书面形式告知对方，并且在事件

发生后

3

日内，向对方提交本协议书不能履行或部分不能履行或需要延期履行的理由的报告。

4

、甲、乙双方在执行本协议书发生争议时，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则向起诉方所在地法院提起

诉讼。

5

、本协议书正式文本一式肆份，甲、乙方各执两份。经各方授权代表人签字盖章后生效。以中文版本解

释为准。

6

、本协议书未尽事宜，可由双方协商后签订补充协议书。 补充协议书与本协议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7

、该协议为框架协议，不作为投资依据，具体实施内容另行商议。

三、签署投资框架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儋州市人民政府签署的投资框架协议，旨在整合公司优势资源，东华互联网应用、教育产品研

发、智慧城市产品研发、高端网络设备生产、东南亚服务外包等业务；利用儋州市在税收、人才、资金扶持、

场租及配套服务等方面给予的优惠政策，积极发展信息产业和应用推广，同时协调对接医疗、教育、市信息

中心、交通、公安等领域的相关单位，全力打造儋州智慧城市一体化解决方案平台，彰显公司全面布局全国

智慧城市发展战略的决心，大力拓展周边市场业务，增强公司产业核心竞争力，提升公司盈利水平，促进公

司可持续发展。

四、协议的审议程序

1

、本框架协议的签署仅代表双方的合作意愿和合作前提的框架性约定，付诸实施以及实施过程中均

存在变动的可能性；

2

、本协议为公司与儋州市人民政府签订的投资框架协议，具体投资实施以日后签订的正式合同为准，

所涉及到任何具体的交易标的和标的金额具体实施时，相关内容（如需）需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公

司将根据合作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

、本次签署的框架协议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

五、风险提示

本框架协议的签署仅代表双方的合作意愿和合作前提的框架性约定， 框架协议付诸实施以及实施过

程中均存在变动的可能性，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防范。

六、备查文件

《儋州市人民政府与东华投资协议》。

特此公告。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8

月

15

日

华安中证全指证券公司指数分级证券

投资基金可能发生不定期份额折算的

风险提示公告

根据《华安中证全指证券公司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

"

基金合同

"

）中关于不定期

份额折算的相关规定， 当华安中证全指证券公司指数分级基金之

B

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小于或等于

0.2500

元时，华安中证证券份额（场内简称：证券股基，基础份额）、华安中证证券

A

份额（场内简称：证券股

A

）、华安中证证券

B

份额（场内简称：证券股

B

）将进行不定期份额折算。

由于近期

A

股市场波动较大，截至

2015

年

8

月

14

日，华安中证证券

B

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接近基金

合同规定的不定期份额折算条件，因此本基金管理人敬请投资者密切关注华安中证证券

B

份额近期的参考

净值波动情况，并警惕可能出现的风险。

针对不定期折算所带来的风险，本基金管理人特别提示如下：

一、由于华安中证证券

A

份额、华安中证证券

B

份额折算前可能存在折溢价交易情形，不定期份额折算

后，华安中证证券

A

份额、华安中证证券

B

份额的折溢价率可能发生较大变化。 特提请参与二级市场交易的

投资者注意高溢价所带来的风险。

二、本基金华安中证证券

B

份额表现为高风险、高预期收益的特征，不定期份额折算后其杠杆倍数将大

幅降低，将恢复到初始杠杆水平，相应地，华安中证证券

B

份额净值随市场涨跌而增长或者下降的幅度也会

大幅减小。

三、由于触发折算阀值当日，华安中证证券

B

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可能已低于阀值，而折算基准日

在触发阀值日后才能确定，此折算基准日华安中证证券

B

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可能与折算阀值

0.2500

元有一定差异。

四、华安中证证券

A

份额表现为低风险、收益相对稳定的特征，但在不定期份额折算后华安中证证券

A

份额持有人的风险收益特征将发生较大变化，由持有单一的较低风险收益特征华安中证证券

A

份额变为同

时持有较低风险收益特征华安中证证券

A

份额与较高风险收益特征华安中证证券份额的情况，因此华安中

证证券

A

份额持有人预期收益实现的不确定性将会增加。

本基金管理人的其他重要提示：

一、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业务规则，场内份额数将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

1

份），舍去部分计入基

金资产，持有极小数量华安中证证券份额、华安中证证券

A

份额、华安中证证券

B

份额的持有人存在折算后

份额因为不足

1

份而被强制归入基金资产的风险。

二、为保证折算期间本基金的平稳运作，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暂停证券股

A

与证券股

B

的上市交易和华安中证证券份额的申购及赎回等相关

业务。 届时本基金管理人将会对相关事项进行公告，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投资者若希望了解基金不定期份额折算业务详情，请登录本公司网站（

www.huaan.com.cn

）查询或阅读

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及 《华安中证全指证券公司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以下简称

"

招募说明

书

"

）或者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

40088-50099

。

三、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

本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

"

买者自负

"

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

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

,

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有风险，选择须谨慎。 敬请投资者于投资前认真阅读本基金

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零一五年八月十五日

华安中证全指证券公司指数分级证券

投资基金之证券股B交易价格波动

提示公告

近期，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基金管理人

"

）旗下华安中证全指证券公司指数分级证券

投资基金之华安中证证券

B

份额（场内简称：证券股

B

；交易代码：

150302

）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波动较大，

2015

年

8

月

13

日，证券股

B

二级市场收盘价为

0.400

元，相对于当日

0.3247

元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溢价幅度达到

23.19%

。 截止

2015

年

8

月

14

日，证券股

B

二级市场收盘价为

0.400

元，明显高于基金份额参考净值。 投资者如

果盲目投资，可能遭受重大损失。

为此，本基金管理人提示如下：

1

、华安中证证券

B

份额表现为高风险、高收益的特征。 由于华安中证证券

B

份额内含杠杆机制的设计，

华安中证证券

B

份额参考净值的变动幅度将大于华安中证证券份额 （场内简称： 证券股基， 场内代码：

160419

）净值和华安中证证券

A

份额（场内简称：证券股

A

，场内代码：

150301

）参考净值的变动幅度，即华安

中证证券

B

份额的波动性要高于其他两类份额，其承担的风险也较高。华安中证证券

B

份额的持有人会因杠

杆倍数的变化而承担不同程度的投资风险。

2

、华安中证证券

B

份额的交易价格，除了有份额参考净值变化的风险外，还会受到市场的系统性风险、

流动性风险等其他风险影响，可能使投资人面临损失。

3

、截至

2015

年

8

月

14

日，华安中证证券

B

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接近基金合同约定的不定期份额折

算阀值。 不定期份额折算后，华安中证证券

B

份额的溢价率可能发生较大变化。 特此提示请参与证券股

B

二

级市场交易的投资者注意高溢价所带来的风险。

4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华安中证全指证券公司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运作正常。 本基金管理人仍将严

格按照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进行投资运作。

5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华安中证全指证券公司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

信息。 本基金管理人仍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6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

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8月15日

山西广和山水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600234� � � �股票简称：山水文化

半年度

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１．２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Ａ

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山水文化

６００２３４ ＊ＳＴ

山水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戴蓉 乔莉

电话

０３５１－４０４０９２２ ０３５１－４０４０９２２

传真

０３５１－４０３９４０３ ０３５１－４０３９４０３

电子信箱

ｒｏｎｇ４５０６＠１６３．ｃｏｍ ｔｌｊｔ６００２３４＠１６３．ｃｏｍ

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情况

２．１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

％

）

总资产

４５９

，

６７０

，

１９２．４４ ４６９

，

４１８

，

９０７．１９ －２．０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４５

，

２８０

，

６２５．１８ ６２

，

９２８

，

６０４．４２ －２８．０４

本报告期

（

１－６

月

）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４２６

，

５２２．９０ －１

，

２５５

，

４６１．８９

营业收入

５

，

４８９

，

７８１．００ ５

，

２９０

，

３０８．０１ ３．７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７

，

６４７

，

９７９．２４ －６

，

６７４

，

１０６．１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１５

，

７３３

，

９７５．２３ －６

，

６７４

，

１０６．１２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３２．６２ －１６．３９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９ －０．０３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９ －０．０３

２．２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１９

，

３６６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

户

）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

％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黄国忠 境内自然人

９．８８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质押

、

冻

结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北京六合逢春文化产业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８．９４ １８

，

１０７

，

１６０

质押

、

冻

结

１８

，

１０７

，

１６０

东营国际金融贸易港有限

公司

未知

４．９３ ９

，

９７３

，

０２５

未知

陈高 境内自然人

２．６５ ５

，

３４８

，

２５２

未知

国泰君安金融控股有限公

司

－

客户资金

未知

１．３５ ２

，

７３３

，

９１８

未知

拉萨睿达投资咨询管理有

限公司

未知

１．２４ 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未知

深圳中金投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

中金投

００７

号基金

未知

１．１５ ２

，

３１７

，

０００

未知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招商医药健康产业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１．１４ ２

，

２９７

，

７６７

未知

杜娟 境内自然人

１．０９ ２

，

１９９

，

８８９

未知

宝盈基金

－

民生银行

－

宝盈

慧升

３

号特定多客户资产管

理计划

未知

０．８ １

，

６１３

，

８２６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

公司第一大股东黄国忠先生

、

第二大股东六合逢春全权

授权自然人林岳辉先生

、

徐永峰先生行使股东权利

。

林岳辉先生

与徐永峰先生为一致行动人关系

。

公司实际控制人由自然人黄国

忠先生变更为徐永峰先生

、

林岳辉先生等两方

（

详见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１

日发布的临

２０１５－０５８

号公告

）。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３

日，公司原第三大股东太原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通过上交所大宗交易系统

减持了持有本公司的

９２６

万股份。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

日，公司接东营国际金融贸易港有限公司通知，截止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８

日，其与一致行动人孙承

飞合计持有

１０１２３０２５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５．００％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

日发布的临

２０１５

—

０５３

号公告）。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

日，东营国际金融贸易港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孙承飞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截止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东营国际金融贸易港有限公司为公司第三大股东。

２．３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新控股股东名称

新实际控制人名称 林岳辉先生

、

徐永峰先生

变更日期

２０１５－０６－０１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及日期

内容详见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１

日

、

６

月

２０

日的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

（

临

２０１５

—

０５８

号

、

临

２０１５

—

０６０

号公告

）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０

日， 公司收到两份分别由公司第一大股东黄国忠先生及第二大股东北京六合逢春作为申

请人的《公证书》，主要内容为：黄国忠先生和北京六合逢春作为委托人分别将持有本公司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股

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９．８８％

）和

１８

，

１０７

，

１６０

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８．９４％

），全权授权徐永峰、林岳辉两

人行使股东权利。 并授权其两人代表委托人黄国忠和北京六合逢春行使股东权利时签署相关文件，委托人

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 并确认徐永峰、林岳辉作为委托事项的唯一受托人，其他人均无权处理上述事

项，如有与本次委托相冲突的其他委托，委托人均予以撤销。委托授权有效期为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８

日至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７

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临

２０１５

—

０５８

号公告）

上述权益变动情况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由自然人黄国忠先生变更为徐永峰先生、 林岳辉先生等两方，

其二人为一致行动人（具体情况详见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８

日披露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和《简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

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公司拟通过国家体育馆项目、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以及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报告

期内，上述事项相继终止，未能成功实现业务转型，主要业务收入仍为自有房屋租赁收入。

关于国家体育馆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公司拟租赁国家体育馆主馆从事常年室内大型驻场演出项目，后经股东大会批准。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公司与北京京演文化设施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现更名为国家体育馆有限责任公司）签署了《国家体育馆

场地租赁合同》。之后该项目一直处于启动和筹备阶段，后出于战略发展的考虑，对业务发展方向进行调整，

为避免损失，经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将《国家体育馆场地租赁合

同》的全部权利和义务责任转让给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公司收到退还的

６００

万元押金。

国家体育馆项目终止。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披露《重大资产购买预案》等相关议案，拟以

现金方式收购成都掌沃无限

１００％

股权，并与成都掌沃无限签订了相关股权转让协议，公司业务拟向游戏类

行业转型。后综合多种因素，结合公司现状以及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监管规定和要求，加之公司尚未与本次

重大资产购买的资金提供方江苏汇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形成正式的书面协议，根据重组项目的工作计划和

进度，本次重组各相关方的工作预期难以在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时间内全部完成，导致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经与各方沟通后，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５

日终止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公司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４

日，公司披露《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等

相关议案，即拟向

９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４０．３

亿元收购广州创思

１００％

股权和偿还公司债务以及

补充流动资金。公司拟将主营业务转型为网页游戏平台的运营、网页游戏的研发、移动网络游戏的研发及发

行业务。 后由于广州创思股东认为本公司收购其

１００％

股权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向公司提出拟终止该事项。

经公司董事会审慎评估，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３

日终止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关于公司子公司：

（

１

）全资子公司

天龙恒顺贸易业务停滞；广西山水盛景和山水乐听成立至今未开展实质性业务。

（

２

）控股子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拟以司法解散方式对控股子公司山西金正光学（本公司持有

其

６５％

的股权）进行清算并解散。

（

３

）北京俊人影业

北京俊人影业（本公司持有其

４５％

的股权），不在合并报表范围内。

（

４

）珠海金正电器

珠海金正电器已为被宣告清理整顿的原子公司，不在合并报表范围内。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公司第一大股东黄国忠先生、第二大股东六合逢春全权授权自然人林岳辉先生、徐永峰先

生行使股东权利。公司实际控制人由自然人黄国忠先生变更为徐永峰先生、林岳辉先生等两方，徐永峰先生

和林岳辉先生为一致行动人关系（详见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１

日发布的临

２０１５－０５８

号公告）。

公司及第一大股东均承诺：自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起 ，三个月内不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六个月内不筹

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及第一、第二大股东均承诺：自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９

日起未来三个月内不筹划包括但不

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目前，

公司现任管理层正在对现有业务、历史遗留债务、诉讼事项以及内控缺陷造成的不利影响等事项进行梳理，

并对后续事宜进行分析讨论。 鉴于前期公司及股东的承诺，公司目前未开展相关重大事项。

２０１５

年

１

—

６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５４８．９８

万元，较上年同期基本持平，实现营业利润

－１

，

５９６．５７

万元，较

上年同期

－８５８．６１

万元增加亏损

７３７．９６

万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１

，

７６４．８０

万元，较上年同期

－６６７．４１

万元增加亏损

１

，

０９７．３９

万元。 增加亏损的原因主要是：本期开支非公开发行费用等中介费用

７８８

万元；开支

国家体育馆办公场所租赁费

１００

万元；计提预计担保损失

１９１

万元。

（一）主营业务分析

１

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

％

）

营业收入

５

，

４８９

，

７８１．００ ５

，

２９０

，

３０８．０１ ３．７７

营业成本

８

，

６０６．３７ －１００．００

销售费用

１４１

，

２０４．７１ －１００．００

管理费用

１４

，

６６３

，

２０３．５７ ５

，

９０８

，

３２５．４５ １４８．１８

财务费用

２

，

２１５

，

９６８．４５ ３

，

８１５

，

６１１．８９ －４１．９２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４２６

，

５２２．９０ －１

，

２５５

，

４６１．８９

不适用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２

，

６８２．００ －３１３

，

１６０．００

不适用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７７５

，

１６６．６７ －４８０

，

０００．００

不适用

营业外收入

７６６．００ － １００．００

营业外支出

１

，

９１４

，

７７０．０１ １００．００

少数股东损益

－２３１

，

７０１．０８ －１

，

９１１

，

９５０．０９

不适用

科目 本期期末数 上期期末数 变动比例

％

货币资金

６７４

，

１７０．３１ １

，

９０８

，

５４１．８８ －６４．６８

应收账款

１７

，

４４３．１７ １

，

３０９

，

７６７．２７ －９８．６７

其他应收款

６

，

１０７

，

６５６．７１ １３

，

４７０

，

２７１．０７ －５４．６６

其他流动资产

５４６

，

７４２．５９ ３２０

，

５１４．３０ ７０．５８

应付职工薪酬

４７８

，

０５６．４３ ３５３

，

４９９．９６ ３５．２４

营业收入变动：营业收入与同期基本持平。

营业成本变动原因说明：营业成本本期比同期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本期子公司无营业收入；

销售费用变动原因说明：销售费用本期比同期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本期子公司无营业收入；

管理费用变动原因说明：管理费用本期比同期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本期开支非公开发行费用等中介费

用、差旅费增加及开支租赁费所致；

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财务费用本期比同期减少的主要原因是上期开支仙居园利息，因签署和解协

议本期未计提利息；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比同期增加的主要原

因是本期收到上期租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比同期增加的主要原

因是同期支付金正光学厂房工程款，本期未支付；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比同期减少的主要原

因是本期归还个人借款；

营业外收入变动原因说明：营业外收入本期比同期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到税务局代征税款手续

费；

营业外支出变动原因说明：营业外支出本期比同期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本期计提预计担保损失；

少数股东损益变动原因说明：少数股东损益本期比同期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子公司山西金正光学本期亏

损额减少所致。

货币资金变动原因说明：货币资金本期末比上期末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支付中介机构费用及差旅费增

加；

应收账款变动原因说明：应收账款本期末比上期末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回上期应收租金；

其他应收款变动原因说明：其他应收款本期末比上期末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回国家体育馆押金；

其他流动资产变动原因说明：其他流动资产本期末比上期末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本期新增未抵扣的增值

税进项税额；

应付职工薪酬变动原因说明：应付职工薪酬本期末比上期末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本期有未支付的工资；

２

其他

（

１

）公司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发生重大变动的详细说明

本报告期，增加亏损的原因主要是：本期开支非公开发行费用等中介费用较同期多开支

７７０

万元；差旅

费增加

１２０

万元；开支国家体育馆办公场所租赁费

１００

万元；计提预计担保损失

１９１

万元。

（

２

）公司前期各类融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实施进度分析说明

关于以现金方式收购成都掌沃无限股权事项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９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山西广和山水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预

案》及其相关议案，拟以现金方式收购成都掌沃无限

１００％

股权，并与成都掌沃无限签订了相关股权转让协

议。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间，公司组织各中介机构对拟收购标的公司成都掌沃无限开展尽职调查工作。 之

后由于受春节假期及公司诉讼等事项的影响，该项目未能按原定计划完成工作进度。 且本次收购资产的资

金未得到有效落实。 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５

日决定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公司与成都掌沃无限双方均已明确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但相关终止协议尚未正式签署。 根据

前期双方的沟通及签署的 《关于附条件生效的转让成都掌沃无限科技有限公司股权之协议书》、《关于附条

件生效的转让成都掌沃无限科技有限公司股权之协议书的补充协议》等相关条款，上述协议尚未生效，因此

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各方均无需承担任何法律及经济责任。

截至目前，成都掌沃无限未出具《交易对方对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说明》，公司尚未与交易对

方正式签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股权转让终止协议》。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６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审议通过了《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等相关议案，拟向

９

名特定投资者

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收购广州创思

１００％

股权和偿还公司债务以及补充流动资金，分别与前述

９

名认购者签

署《附生效条件之股份认购合同》，并与李晓丽、黄小刚、陆涛、唐琨签署《关于附生效条件的转让广州创思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之协议书》。

之后，公司组织各中介机构对广州创思进行尽职调查工作，并积极推动非公开发行股票各项事宜。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９

日，本公司收到广州创思发来的《关于拟终止广州创思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转让

的函》。 由于广州创思股东认为本公司收购其

１００％

股权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向公司提出拟终止该事项。

鉴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拟收购标的资产方已提出拟终止其股权转让协议，且其实际控制人及核心人

员也是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重要认购人，公司董事会审慎研究后，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３

日终止非公开发行股票

事项。

根据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 《关于附有生效条件转让广州创思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之转让协

议书》等相关条款，上述协议尚未生效。 因此终止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交易各方均无需承担任何法律

及经济责任。

目前公司已与广州创思全体股东签署《股权转让终止协议》。

（

３

）经营计划进展说明

２０１５

年上半年，由于公司诉讼、历史遗留债务以及公司股东债务等种种原因，公司筹划的国家体育馆项

目、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以及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相继终止。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后续发展规划努力解决公司

持续经营能力问题。

（二）行业、产品或地区经营情况分析

１

、 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

）

营业收入比上

年增减

（

％

）

营业成本比上

年增减

（

％

）

毛利率比上年

增减

（

％

）

租赁业

５

，

４８９

，

７８１．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９％

贸易业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

）

营业收入比上

年增减

（

％

）

营业成本比上

年增减

（

％

）

毛利率比上年

增减

（

％

）

租赁业

５

，

４８９

，

７８１．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９％

视频产品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主营业务分行业和分产品情况的说明

本期主营业务收入仅为租赁业，同期收入中含贸易业（即视频产品）

６

，

７９２．０１

元。

２

、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

％

）

华北地区

５

，

４８９

，

７８１．００ ３．７７

（三）核心竞争力分析

２０１５

年上半年公司主营业务仅为自有房屋租赁。

（四）投资状况分析

１

、 对外股权投资总体分析

（

１

）证券投资情况

√

不适用

□

适用

（

２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

３

）持有金融企业股权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２

、 非金融类公司委托理财及衍生品投资的情况

（

１

）委托理财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

２

）委托贷款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

３

）其他投资理财及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

、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

１

）募集资金总体使用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

２

）募集资金承诺项目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

３

）募集资金变更项目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４

、 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分析

（

１

）太原天龙恒顺贸易有限公司、广西山水盛景投资有限公司、山水乐听投资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名称 经营范围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资产总额 所有者权益 营业收入 净利润

太 原 天 龙 恒 顺 贸

易有限公司

注

１ ５００ １００％ １３３．２２ １３２．７８ ０ ０．２７

广 西 山 水 盛 景 投

资有限公司

注

２ １０００ １００％ ０．６３ －０．１３ ０ １．１９

山 水 乐 听 投 资 有

限公司

注

３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６０３．３９ ６０３．３９ ０ －２２５．２０

注

１

：太原天龙恒顺贸易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５００

万元，本公司占

１００％

股权。 主要经营业务为电子产品

及家用电器的销售等。 报告期，该子公司业务处于停滞状态。

注

２

：广西山水盛景投资有限公司为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经工商部门核准取得营业执照的全资子公司，注册

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经营范围为项目投资；项目管理；经济信息资询；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演出除外）；承办展

览展示；销售文化用品、日用杂品、首饰、工艺品、电子产品、通讯设备、五金交电、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

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机械设备、建筑材料、矿产品。 该子公司自成立至今未开展实质性业务。

注

３

：山水乐听投资有限公司为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３０

日经工商部门核准取得营业执照的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０

万元，经营范围为项目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技术开发；销售机械设备、

电子产品；技术推广；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电脑动画设计；摄影

扩印服务；礼仪服务；会议服务；承办展览展示。根据业务发展规划，该子公司拟在北京从事国家体育馆室内

大型驻场演出项目。 后由于该项目在筹备期终止，至今未开展实质性业务。

（

２

）山西金正光学科技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名称 经营范围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资产总额 所有者权益 营业收入 净利润

山 西 金 正 光 学 科

技有限公司

注

４ １５３８５ ６５％ １７１８．５０ －１５３７．２２ ０ －６６．２０

注

４

：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８

日，公司与韩国纳米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韩国纳米系统”）签署《

ＴＦＴ－ＬＣＤ

（

ＬＥＤ

）

光学薄膜项目合作协议》，公司拟以现金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韩国纳米公司拟以专利技术和生产设备出资

５

，

３８５

万

元成立山西金正光学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山西金正光学”，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是

２０１０

年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拟募投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７

日，经山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营业执照经营范围为生产和销售光学

薄膜等光学材料。根据协议、公司章程的规定，山西金正光学注册资本为

１５

，

３８５

万元，由两股东分期于金正

光学成立后两年内缴清。 其中第一期出资已经缴足，本公司现金出资

１

，

５００

万元，韩国纳米系统有限公司专

有技术出资

５

，

０２９．７１

万元。 关于第二期出资，由于公司前次非公开发行申请撤回并终止，股东数次发生变更

等多种原因，作为募投项目的山西金正光学项目一直未能如期进行。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鉴于控股子公司山西金正光学项目停止，经营严重困难，已不能正常运转，并陷入公

司治理僵局，公司决策机构两年以上不能做出有效决议，公司董事会决定拟以司法解散方式对山西金正光

学进行清算并解散。 目前，该事项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受理。

（

３

）北京俊人影业有限公司（不合并报表）

名称 经营范围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资产总额 所有者权益 营业收入 净利润

北京俊人影业有

限公司

注

５ ５０００ ４５％ ２７７．５７ －８２．５０ ０ －８０．７２

注

５

：北京俊人影业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经工商部门核准取得营业执照（本公司持有其

４５％

的股

权）。经营范围为制作，发行动画片、专题片、电视综艺，不得制作时政新闻及同类专题、专栏等广播电视节目

（广播电视节目及电视剧制作许可证有效期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经济贸易咨询；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租赁

影视器材；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会议服务；技术推广服务；销售

文具用品、影视器材；企业策划；承办展览展示活动；从事文化经纪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北京俊人影业不在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

（

４

）参股公司太原市三晋大厦有限公司（不合并报表）

单位：万元

名称 经营范围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资产总额 所有者权益 营业收入 净利润

太原市三晋大

厦有限公司

注

６ １００ ４０．０８％ １９９９９．６４ －３４２６１．２２ １６８５．７３ －１７５０．０１

注

６

：太原市三晋大厦有限公司为公司的参股公司，经营范围为餐饮、住宿；小百货、酒的零售。 （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本公司占

４０．０８％

股权（该公司不在公司合并报表范

围）。 截止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账载对三晋大厦的债权金额为

１３１

，

９３９

，

０１３．３５

元。

（

５

）被宣告清理整顿的原子公司珠海市金正电器有限公司（不合并报表）

单位：万元

名称 经营范围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资产总额 所有者权益 营业收入 净利润

珠海市金正电

器有限公司

注

７ １０００ １００％ ４４７．５０ －２７６４．３６

— —

注

７

：珠海市金正电器有限公司主要经营业务为生产销售电子产品、家用电器。

２０１２

年经公司董事会和

股东大会批准，拟向法院提请其破产。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后，公司不再将珠海金正电器纳入合并报表范围，仅

为权益法核算。 关于珠海市金正电器有限公司破产申请资料已按法院要求基本准备完毕，需向法院缴纳相

关费用后提交申请材料。

５

、 非募集资金项目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二、 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预案

（一）报告期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的执行或调整情况

不适用

（二）半年度拟定的利润分配预案、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是否分配或转增

每

１０

股送红股数

（

股

）

每

１０

股派息数

（

元

）（

含税

）

每

１０

股转增数

（

股

）

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预案的相关情况说明

三、其他披露事项

（一）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 大幅度变动的

警示及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四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４．１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不适用

４．２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不适用

４．３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截止

２０１５

年

０６

月

３０

日，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如下：

序号 子公司名称

１

太原天龙恒顺贸易有限公司

２

山西金正光学科技有限公司

３

山水乐听投资有限公司

４

广西山水盛景投资有限公司

４．４

半年度财务报告已经审计，并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对涉及事项作出说明。

中喜会计师事务所对本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中喜审字［

２０１５

］

０７２８

号】。

针对保留意见的事项，公司在

２０１４

年年度报告中进行了说明。

注册会计师对保留意见的事项如下：“

１

、如山水文化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财务报表附注所述，山水文化公司未

严格执行印鉴管理规定，存在公司公章、法定代表人名章未按照公司管理制度的规定由公司专人保管、财务

专用章不在财务部门保管情况。印鉴保管不善及不规范使用可能导致管控隐患，给公司带来潜在风险。由于

我们无法实施相关审计程序证明印鉴保管不善及不规范使用是否导致相关人员存在舞弊事项，不能合理判

断该事项是否存在有对财务报告产生重大影响的或有事项。

２

、 如山水文化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财务报表附注所

述，公司目前收入来源仅为经营性物业出租收入，企业经营困难缺乏发展后劲。

２０１４

年公司拟将主营业务转

型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未能实现。山水文化公司当年发生净亏损

１

，

０９１．４０

万元，累计亏损

４４

，

５５８．０１

万元；逾期

借款及利息为

１６

，

５９４

万元；投资性房地产

４３

，

４２６．３９

万元及固定资产

９１．２１

万元处于被法院查封状态。这些情

况表明，山水文化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可能无法在正常的经营过程中变现资产、清偿债

务。 山水文化公司提出了改善措施，但可能导致对该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影响

依然存在。 我们认为，除了“三、导致保留意见的事项”段所述事项可能产生的影响外，山水文化公司财务报

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山水文化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财务状况以

及

２０１４

年度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

针对

２０１４

年度注册会计师出具的非标审计报告，公司董事会已对内控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重大缺陷进行

了整改，但在公司印鉴存在管控隐患期间，给公司后续带来的潜在风险目前尚无法评估。后续如发现以往存

在未履行相关决策程序而签署的协议、合同等相关文书，公司将保留再审查的权利。如果对上市公司造成经

济损失等情形，公司将保留对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诉讼权，以维护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目前，公司公章等印

鉴的管理已严格按照有关管理制度执行。 关于持续经营能力事宜，

２０１５

？ 年？

６

？ 月，公司第一大股东黄国忠

先生、第二大股东六合逢春全权授权自然人林岳辉先生、徐永峰先生行使股东权利（权利授权有效期为三

年），公司实际控制人由自然人黄国忠先生变更为徐永峰先生、林岳辉先生等两方，徐永峰先生和林岳辉先

生为一致行动人关系。 目前，公司现任管理层正在对公司现有业务、历史遗留债务、诉讼等事项以及后续发

展计划进行梳理与讨论，旨在适合的时机能拿出切实可行且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并能使公司摆脱困境的具体

措施。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对审计意见所涉及事项所做出的说明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监事会将持

续关注董事会和管理层推进相关工作，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

４．５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董事长：李阳

山西广和山水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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